
索引号： 
11220000013544533P/2019-

07688 
分类： 税政非税;通知 

发文机关： 吉林省财政厅 成文日期： 2019 年 03 月 27 日 

标题： 关于进一步扶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发文字号： 吉财税〔2019〕222 号 发布日期： 2019 年 12 月 17 日 

关于进一步扶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有关税

收政策的通知 

吉财税〔2019〕222 号 

各市(州)、县(市、区)财政局、税务局、退役军人事务局： 

  为进一步扶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按照《财政部 税务总局 退役军

人部 关于进一步扶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9〕21 号)文件要求,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并报经省政府批准,我省自主就业
退役士兵从事个体经营,符合条件的,税额扣减限额标准在每户每年 12000 元基

础上,按国家授权的最高上浮比例(20%)予以上浮,即每户每年 14400 元;企业招

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符合条件的,税额扣减定额标准,按国家授权的最高上浮比

例(50%)予以上浮,即每人每年 9000 元;上述政策执行期限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其他相关事项按照财税〔2019〕21 号执行。 

  《吉林省财政厅 吉林省国家税务局 吉林省地方税务局 吉林省民政厅关于

转发<财政部 税务总局 民政部关于继续实施扶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有

关税收政策的通知>的通知》(吉财税〔2017〕678 号)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停

止执行。 

  附件:《财政部 税务总局 退役军人部关于进一步扶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

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21 号) 

  

  

  

  吉林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吉林省税务局 

  吉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2019 年 3 月 22 日 



  

  

  

附件： 

财政部 税务总局 退役军人部 

关于进一步扶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有关税

收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9〕21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退役军人事务厅（局），

国家税务总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税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财政局： 

  为进一步扶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现将有关税收政策通知如下: 

  一、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从事个体经营的，自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当月起，

在 3 年（36 个月，下同）内按每户每年 12000 元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

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税。

限额标准最高可上浮 20%，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根据本地区实际

情况在此幅度内确定具体限额标准。 

  纳税人年度应缴纳税款小于上述扣减限额的，减免税额以其实际缴纳的税

款为限；大于上述扣减限额的，以上述扣减限额为限。纳税人的实际经营期不

足 1 年的，应当按月换算其减免税限额。换算公式为：减免税限额=年度减免税

限额÷12×实际经营月数。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的计

税依据是享受本项税收优惠政策前的增值税应纳税额。 

  二、企业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与其签订 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依法

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自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当月起，在 3年内按实际

招用人数予以定额依次扣减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

附加和企业所得税优惠。定额标准为每人每年 6000 元，最高可上浮 50%，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在此幅度内确定具体定额

标准。 

  企业按招用人数和签订的劳动合同时间核算企业减免税总额，在核算减免

税总额内每月依次扣减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

加。企业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
小于核算减免税总额的，以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



加和地方教育附加为限；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

和地方教育附加大于核算减免税总额的，以核算减免税总额为限。 

  纳税年度终了，如果企业实际减免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

加和地方教育附加小于核算减免税总额，企业在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以差额

部分扣减企业所得税。当年扣减不完的，不再结转以后年度扣减。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在企业工作不满 1 年的，应当按月换算减免税限额。计

算公式为：企业核算减免税总额=Σ 每名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本年度在本单位工

作月份÷12×具体定额标准。 

  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的计税依据是享受本项税收

优惠政策前的增值税应纳税额。 

  三、本通知所称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是指依照《退役士兵安置条例》（国务

院 中央军委令第 608 号）的规定退出现役并按自主就业方式安置的退役士兵。 

  本通知所称企业是指属于增值税纳税人或企业所得税纳税人的企业等单

位。 

  四、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从事个体经营的，在享受税收优惠政策进行纳税申
报时，注明其退役军人身份，并将《中国人民解放军义务兵退出现役证》《中

国人民解放军士官退出现役证》或《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义务兵退出现役

证》《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士官退出现役证》留存备查。 

  企业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将以下资料留存备查：l.

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义务兵退出现役证》《中国人民解

放军士官退出现役证》或《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义务兵退出现役证》《中国
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士官退出现役证》；2.企业与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签订的

劳动合同（副本），为职工缴纳的社会保险费记录；3.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本年

度在企业工作时间表(见附件)。 

  五、企业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既可以适用本通知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

又可以适用其他扶持就业专项税收优惠政策的，企业可以选择适用最优惠的政

策，但不得重复享受。 

  六、本通知规定的税收政策执行期限为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纳税人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享受本通知规定税收优惠政策未满 3年

的，可继续享受至 3年期满为止。《财政部 税务总局 民政部关于继续实施扶

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46 号）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停止执行。 

  退役士兵以前年度已享受退役士兵创业就业税收优惠政策满 3年的，不得

再享受本通知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以前年度享受退役士兵创业就业税收优惠



政策未满 3 年且符合本通知规定条件的，可按本通知规定享受优惠至 3 年期

满。 

  各地财政、税务、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加强领导、周密部署，把扶持自主

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工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主动做好政策宣传和解释工

作，加强部门间的协调配合，确保政策落实到位。同时，要密切关注税收政策
的执行情况，对发现的问题及时逐级向财政部、税务总局、退役军人部反映。 

  附件：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本年度在企业工作时间表(样表) 

  

  

  

  

 财政部 税务总局 退役军人部 

  2019 年 2 月 2 日 

  

  

  

  

  

  

附件：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本年度在企业工作时间表（样表） 

  企业名称（盖章）：              年度： 

  

    

序号 
自主就业

退役士兵
身份证号码 证件编号 

在本企业工作时

间（单位：月） 
备注 



姓名 

            

            

            

            

            

 


